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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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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 

No 

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

職評單位接案 
指定主責職評員 

接案晤談 

擬定 
個別化職業輔導評量計畫 

進行職評 

召開職業輔導評量說明會
及撰寫評量報告 

移覆職業輔導評量報告 

醫療院所、學校 職業訓練單位 就業服務單位 庇護工場 

資料審查 

需求確認 

21 

天 

轉介人員應備文件： 

◎ 轉介表 

◎ 需求檢核表 

◎ 申請者晤談紀錄表 

◎ 其它服務紀錄 

經確認資料完整及澄清
轉介目的後，依居住地
派至職評單位 

不開案情形： 
◎ 轉介目的未明 
◎ 案主無職評需求 
◎ 案主不同意職評 
◎ 案主失聯 

本府職評業務承辦人員 

成效追蹤及參與職業重建
相關會議 

派案優先順序： 
(1) 職業重建服務窗口

開案個案，經評估
需要職評者。 

(2) 支持性就業服務單
位個案，經評估需
要職評者。 

(3) 庇護工場員工之入
場評量、出場轉銜。 

(4) 職業訓練單位學員
之入訓評量或結訓
後推介就業，經評
估需要職評者。 

(5) 學校應屆畢業生之
就業轉銜，有就業
意願，且經評估需
要職評者。 


